华侨大学文件
华大学〔2014〕22号

关于印发华侨大学海外学生助学金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

    现将《华侨大学海外学生助学金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华 侨 大 学

2014年6月5日

华侨大学海外学生助学金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体现华侨大学“为侨服务，传播中华文化”的办学宗旨，体现国家对广大海外学生的关怀，进一步鼓励家庭经济困难的海外学生自立自强、努力学习，学校决定设立华侨大学海外学生助学金，并纳入“阳光成长计划”。为规范海外学生助学金的管理，发挥助学金的效益和作用，根据“阳光成长计划”精神，结合海外学生特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华侨大学海外学生是指在华侨大学就读的全日制港澳台侨学生及外国留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第三条  助学金申请的程序和评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二章  助学金的设立

第四条  助学金分为生活补贴和临时困难补助。生活补贴主要用于解决家庭经济困难的海外学生的日常生活费用。研究生的生活补贴分为800元/月、500元/月两个等级，本科生的生活补贴分为500元/月、300元/月两个等级，以上生活补贴均以每年10个月计算，每月15日前存入受助学生本人的银行账号。临时困难补助分为1500元、800元两个等级，主要用于解决家庭经济困难的海外学生因突遭变故而造成的临时困难，临时困难补助一次申请的连续发放时间一般不超过三个月。

第五条  生活补贴每年评发的名额一般不超过全校海外学生总数的5%；由学生处根据各学院海外学生总人数及申报情况进行名额调配（学院海外学生人数在20人以下的，按20人的基数计算）。临时困难补助每年评发的总名额一般不超过20个。

第三章  助学金的申请条件

第六条  基本条件

1.申请人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当年度未受学校纪律处分或院级以上通报批评；

2.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家庭经济困难的认定参照《华侨大学“阳光成长计划”资助办法》 的相关规定执行）；

3.尊敬师长，团结同学，诚实守信，有良好的品行修养，社区表现合格；

4.勤奋学习，本科生累计平均绩点不低于2.3，研究生课程优良率需达到50%以上；若是新生首次申请，要求《中国传统文化系列课程》成绩合格。
第七条  优先条件
1.学习成绩优异，在班级排名前20%或上一学年进步突出的；

2.积极参加校、院、班集体各类活动并取得突出成绩的；

3.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有突出表现的；

4.担任校、院、班级主要学生干部，工作成绩显著的。
第四章  助学金的申请与评审程序

第八条  海外学生助学金的申请程序

    华侨大学海外学生助学金生活补贴实行新生申请、老生复核申请的方式，临时困难补助采取临时申请的方式。

（一）新生生活补贴申请

1.申请时间：每年10月份。

2.申请评审程序：

（1）学生自主申请：学生根据本人实际情况，填写《华侨大学阳光成长计划海外学生助学金申请表》，并提供申请自述书、个人证件（护照/通行证/台胞证等）复印件、家庭经济状况证明（内容包括主要家庭成员工作及收入情况，可由家庭所在地的民政部门、父母工作单位、所属社团等出具加盖公章的证明材料，具体文本格式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而定）、家庭经济状况证明中文翻译件各一份报送学院。

（2）学院审核报送：学院进行资格审查，并按照分配名额排序，在规定时间内将汇总表及学生申报材料，一并交至学生处港澳台侨学生管理科/外国留学生管理科。

（3）学校评审：学生处根据实事求是、宁缺毋滥的原则进行复审、公示，确定通过的学生纳入“阳光成长计划”。

（二）老生生活补贴复核申请

1.申请时间：每年5月。

2.申请评审程序：

（1）学生自主申请：本学年已在该计划中的学生需向所在学院提供《阳光成长计划成员个人获助总结及下学期生活规划》，新申请加入的学生应同时提供全套申请材料。

（2）学院逐级审核：各学院组织班主任、辅导员对本学院提出资助申请的学生参照上一学年的综合表现情况进行班级和学院两级审核，并将审核结果在相应范围内公示。

（3）学校评审：学生处根据学院审核推荐情况，进行复审、公示，确定通过的学生纳入“阳光成长计划”。
3.复核标准：

若申请人符合条件，且各方面表现良好，经学院审核推荐、学校评审后，可按原标准延续助学金。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情节轻重，降低、取消或追回助学金。

（1）因学习不努力，对自己要求不严格而造成留降级或学习成绩在本班后20%的学生，降低助学金等级；

（2）弄虚作假，伪造家庭经济状况证明或其他不诚信行为者，取消其助学金，追回已享受的全部金额，并视其情节按学校有关规定处分；

（3）社区表现较差，有违规违纪行为者降低或取消助学金，私自外宿者，取消助学金，并追回已享受的全部金额；

（4）无故不参加学校组织的相关活动者，降低或取消助学金；

（5）使用高消费物品等与贫困资助精神相悖者，或有抽烟酗酒等生活不节俭者，或接受的助学金未用于学业随意挥霍者，取消助学金；

（6）因家庭经商、办厂、建房、扩大生产规模等风险性投资而致贫者，降低助学金等级。

（7）其他不符合资助精神的情形，视情节而定。

（三）临时困难补助申请

临时困难补助的申请时间根据学生具体情况而定。

第九条  海外学生助学金的动态管理

根据助学金获得者家庭经济收入变化、本人勤工助学所得和其他各类助学金获得情况，结合个人日常表现，对海外学生助学金实行如下动态管理。
1.对家庭经济恶化的学生可适当提高助学金等级；

2.对基本摆脱贫困的学生应降低或取消助学金；

3.对因意外变故等特殊原因需申请的学生可适时评发；
4.对当学年内获得各类助学金累计总额超过10000元者，应降低或取消助学金；
5.获助后，因违纪受到处分者，从处分之日起，停发助学金，并取消下一年度助学金申请资格；
6.因转学、休学、退学等学籍变动者，视情况停发或取消助学金。
第十条  海外学生助学金的发放

统一归口由学生处港澳台侨学生管理科/外国留学生管理科负责。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享受此助学金者不影响其申请其他奖助学金。

第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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